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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推出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并公开征求意见 

 

为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，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在高

校学术事务中的作用，近日，教育部研究起草了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该征求意见稿的推出，对于进一

步加强我校学术委员会建设，规范其组成、职责与运行规则同样具有重要的

指导作用。 

其一，在职责定位方面，征求意见稿明确，学术委员会是高等学校的

最高学术机构，统筹行使对学术事务的咨询、评定、审议和决策权。高等学

校应当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、学术评价和学术发展等事项上的重

要作用，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，尊重并支持学术委员会独立行使职

权，为学术委员会正常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。 

其二，在人员构成方面，学术委员会委员由学校不同学科、专业的教

授（含副教授）和其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组成，人数应为不低

于 15 人的奇数。其中，担任学校及相关职能部门行政领导职务的委员，不

得超过委员总人数的 1/3；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院系负责人的专任教授，

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的 1/3。高等学校可以根据需要聘请校外专家及有关方

面代表，担任学术委员会特别委员。 

其三，在人员聘任方面，学术委员会委员的产生需经公开、公正的推

荐、遴选和民主选举等程序，充分反映基层学术组织和广大教师的意见。需

根据学科、专业的构成情况，合理确定院系（学部）的委员名额。学术委员

会委员实行任期制，委员由校长聘任，每一任期不低于 4年，可连选连任，

但最多连任不得超过 3届，连任的委员人数不得超过委员总数的 2/3。学术

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名，可根据需要设若干名副主任委员。主任委员可以由

校长或者主管副校长兼任，也可以由校长提名，全体委员投票选举产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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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四，在议事规则方面，规定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，每

学期至少召开 1次全体会议，可以临时召开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，商讨、决

定相关事项。学术委员会会议除特殊情形外，应当设立旁听席，允许教师、

学生代表列席旁听。学术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应当予以公示，并设置异议期。

学校学术委员会章程应当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，等等。 

其五，在议事内容方面，征求意见稿对于应当提交学术委员会审议或

者直接由学术委员会审议决定的；应当由学术委员会或者其授权机构组织评

定的；应当通报学术委员会，由学术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的事项予以了具体

明确。如，该规程指出，学校下列事务在提交党委会、校长办公会讨论之前，

应当提交学术委员会审议或者直接由学术委员会审议决定，包括学科、专业

建设规划，自主设置或者申请设置的学科专业；学术机构设置方案；科学研

究规划及年度计划方案；教学科研成果、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及考核办法；

学位授予标准及规则，学历及非学历教育的标准、教育教学方案以及发展政

策；学校教师职务聘任标准、政策和办法；学术评价、争议处理规则，学术

道德规范；重大学术交流活动、对外学术交流合作规划等。同时指出，学术

委员会应当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，裁决学术纠纷。 


